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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和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深圳市动植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瑞派

南华宠物医院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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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猫狂犬病免疫委托点建设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犬猫狂犬病免疫委托点的资质、设施设备、人员、管理要求、疫苗管理、免疫、免

疫信息管理、环境卫生和消毒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犬猫狂犬病免疫委托点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DB4403/T 543 兽用疫苗储存和运输管理规范

DB4403/T 544 犬猫狂犬病免疫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狂犬病免疫委托点 rabies immunization point

承接政府有关动物狂犬病免疫服务的动物诊疗机构。

4 资质

4.1 所在动物诊疗机构应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

4.2 已接受政府委托为动物开展狂犬病免疫服务的动物诊疗机构。

5 设施设备

5.1 所在动物诊疗机构应具有相对独立场所或空间开展免疫注射活动。

5.2 应配备用于储存狂犬病疫苗并带（配）有测温装置的冰箱，冰箱的冷藏温度应维持在 2 ℃～8 ℃，

应每日监控记录冰箱的温度并定期维护，测温装置每年应经第三方机构校准。

5.3 应配备专用的免疫操作台、犬猫保定装置及用品、体温计、一次性注射器、诊疗废弃物专用收集

桶、利器盒、紫外线消毒灯、电脑和网络、打印机、空调等设施设备。

5.4 免疫接种前，应向宠物主发放犬猫狂犬病免疫知情告知书。

5.5 免疫区域应张贴禁止其他诊疗动物进入的标识。

5.6 有条件的狂犬病免疫委托点，可播放犬猫狂犬病免疫科普宣传视频。

6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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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应配备至少一名免疫技术人员，免疫技术人员应取得《执业兽医师资格证》相关资格证书，并向

辖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

6.2 免疫技术人员应持有健康证明；可按照免疫接种程序进行预防接种人用狂犬疫苗，如被犬猫抓伤、

咬伤应在24小时内接种人用狂犬疫苗。

6.3 应配备至少一名专（兼）职免疫信息系统操作人员，免疫信息系统操作人员应熟练填报“深圳市

动物免疫信息系统”。

6.4 免疫技术人员、免疫信息系统操作人员应每年接受免疫技术、免疫应急处置预案、疫苗管理、免

疫档案管理、免疫信息登记等相关培训。

7 管理要求

7.1 应建立免疫相关制度，包括但不限于免疫岗位职责、免疫技术培训、免疫应急处置预案、疫苗管

理、免疫档案管理、卫生安全防护、消毒管理等制度，并在免疫委托点内公示。

7.2 应制作犬猫狂犬病免疫知情告知书，并在免疫区域内公示犬猫狂犬病免疫程序。

7.3 应将政府狂犬疫苗免费注射政策和自行采购狂犬疫苗的收费标准进行公示。

7.4 存在以下行为的，应暂时取消其免疫委托点资格：

——受到辖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关于免疫相关处罚；

——采用政府发放的免费狂犬疫苗进行收费注射。

7.5 被取消免疫委托点资格的动物诊疗机构，应整改完成并经辖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现场核查确认符

合要求后，方可恢复其资格。

8 疫苗管理

8.1 疫苗的出入库、储存、运输的管理，应按照 DB4403/T 543 的要求进行。

8.2 免疫委托点如果关闭或退出，免疫委托点应向市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部门提交疫苗退回申请，由

主管部门审批后退回疫苗。

9 免疫

免疫接种应按照DB4403/T 544的要求开展。应备有免疫副反应急救药品，并按免疫应急处置预案

处理过敏等异常反应。

10 免疫信息管理

10.1 免疫完成后，免疫信息系统操作人员应及时登录“深圳市动物免疫信息系统”录入免疫动物信

息，如宠主要求，可现场出具《深圳市动物狂犬病免疫证》，并加盖免疫委托点公章。

10.2 免疫委托点如果关闭或退出，应在“深圳市动物免疫信息系统”提交备案。

11 环境卫生和消毒

11.1 免疫区域环境应干净、整洁、无异味。

11.2 免疫接种台应“一动物一用一消毒”，免疫区域应每日进行消毒。

11.3 免疫过程中产生的医疗废弃物处理见《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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